
毕业生就业派遣流程指南

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

研究生部



名词解释

就业报到证

• 报到证，由1999年以前的“派遣证”转化而来，是应届普通高等学校、应届普通中等专业学校（普通高等教育

统招生）毕业生到就业单位报到的凭证，也是毕业生参加工作时间的初始记载和凭证。毕业生到就业单位报到时，

须持“报到证”。由教育部印制，省、市、自治区教委（教育厅）签发，分上下两联，上联交毕业生本人报到使

用，下联由学校装入毕业生档案。

• 报到证是毕业生转移人事档案关系和户口关系的凭证。

• 报到证的用途主要包括：

1、是教育主管部门正式派遣毕业生的凭证；

2、是毕业生到用人单位报到的凭证；

3、是用人单位接收毕业生的重要证明；

4、是任何一个合法的人才中心、档案管理机构接收毕业生档案的证明；

5、是用人单位给毕业生落户、接管档案的重要凭证；

6、是毕业生的干部身份证明。

生源地

• 由大学起连续攻读的，其生源地为考入大学前常住户籍所在地(高考所在地);

• 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入学前有过工作经历且已在工作单位落户（集体户）的，

原则上以工作地为生源地。



毕业去向

（委培、定向生不在此列）



就业流程

领取就业推荐表，填写完整个
人信息，加盖研究生部公章

合适的就业单位

就业推荐表-用人单位回执
交至研究生部

领取就业协议书
（三方协议）

填写就业协议书，用人单位盖
章、人事档案接收单位盖章，

研究生部盖章并留存第一联

填写派遣信息
-SEP系统

完成毕业注册后
（国科大开完学位会，毕业
数据同步至就业派遣系统）

提交至研究生部审核

提交至国科大就业指导
中心审核

提交至北京市教委审核并
打印打报到证

国科大就业指导中心将报到证邮寄至各培养单位，
发放至毕业生，用于就业报到

①

②

③
④所有毕业生均需填写

毕业派遣信息



就业流程-就业推荐表

①就业推荐表：

• 是毕业生具有就业资格的证明文件

• 是毕业生求职过程中必备资料

• 是学校向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的正式书面材料

• 由北京市教委统一印制

其他情况：

如果就业单位不要求提供就业推荐表，但毕业生与

就业单位达成就业意向，可提供相关接收证明，也

可直接领取就业协议书。
学校推荐意见：

毕业生培养方式：全日制、非定向

院系意见：盖研究生部公章

学校就业部门名称：研究生部

联系人：杨敏

联系电话：020-89449312

传真：020-84455667



就业流程-就业协议书

填写个人详细信息：

毕业学校：国科大

院系：南海海洋研究所

电子邮箱：常用或永久

使用邮箱

用人单位基本情况：

实际工作单位基本情况

档案转寄单位：

1.工作单位具有人事权、可

接受档案的，填写本单位接

收档案相关信息，“用人单

位人事部门意见”盖章；

2. 无人事权的单位，填写

上级主管部门接收档案部门

信息或者人事代理机构相关

信息，并在“用人单位上级

主管部门意见”盖章

填写培养单位信息：

培养单位名称：中国科

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

联系人：杨敏

联系电话：020-

89449312

传真：020-84455667

通讯地址：广州市海珠

区新港西路164号

邮编：510301

培养单位意见：盖研究

生部公章

就业协议书第一联由培养单

位留存（原件），提交至研

究生部。

由北京市教委统一印制（北

京生源），供普通高校毕业

生使用；一般情况下每位毕

业生只有一份，如有特殊情

况需将原就业推荐表或就业

协议书退回研究生部更换。

②③就业协议书：

是毕业生、用人单位、

学校三方签订的明确

三方在就业择业过程

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

书面协议。



就业流程-毕业生填报派遣信息（SEP系统）

④就业派遣系统：所有毕业生均需填写毕业派遣信息

(除升学的, 其他毕业生都必须办理报到证) 

◼ 学籍毕业注册结束后，学生已取得毕业或结业资格，填写派遣信息

• 登录http://sep.ucas.ac.cn

• 学籍管理→档案管理→个人信息 →填写→毕业生基本信息表（B2）

→毕业研究生基本信息表：填报派遣信息→保存后提交，如需修改联

系研究生部老师。

◼ 派遣信息填写时间：

• 根据北京市教委的安排，1月中旬左右集中办理春季毕业生的就业报

到证，7中旬集中办理夏季毕业生的就业报到证。

• 没有在集中派遣时间填报的，每周三至周日填写，周一系统关闭，周

二打印报到证；

• 毕业注册时间至当年12月31日为应届毕业生身份；毕业2年内可做应

届毕业生派遣。

• 毕业时落实了不解决户口的单位或毕业当年12月31日前未落实去向

（如出国、考研、签三方协议），可向研究所提交户口和档案派回原

籍的申请书，申请书中应写明派遣单位（可派到生源省就业主管部门

或市、县人事局）。毕业生登录国科大学籍系统填报个人派遣信息。



就业流程-毕业生填报派遣信息（SEP系统）

就业信息五部分：

一、毕业去向相关信息：

包括毕业去向、基层证书发放范围、报

到证签发类别、电子版签约材料上传等。

二、特殊职位

三、二分或派遣单位基本情况：

是指接收毕业生户口和档案的单位信息。

派遣主要是派户口，派遣的原则是

档案跟着户口走、户档不能分离。

派遣单位是指接收毕业生户口和档

案的单位；

二分单位是指毕业生原籍或代理/

托管地接收毕业生户档的单位。



就业流程-毕业生填报派遣信息（SEP系统）

四、具体落实单位基本情况：

是指实际就业单位情况，分为3种情

况

1. 签就业协议将户档迁到就业

单位的，“二分或派遣单位基本情况”

与“具体落实单位基本情况”都填相

同单位信息；

2. 户档二分回原籍的“具体落

实单位基本情况”填签劳动合同、单

位用人证明等单位信息；

3. 户档迁到代理 /托管地的，

“具体落实单位基本情况”填代理/

托管地接收户档单位信息或签劳动合

同、单位用人证明单位信息。



就业流程-毕业生填报派遣信息（SEP系统）

五、学生相关信息：

辅导员姓名：杨敏

辅导员手机号：15602335669

注意：

• 定向、委培毕业生由北京市教

委按照定向、委培协议单位信

息派遣至原定向单位 。

•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毕业生只能

在协议省内就业。北京市教委

不受理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毕业

生的改派申请。

• 系统填写与“2.签三方协议派

遣”相同



就业流程-毕业生填报派遣信息-京沪派遣

派遣单位为北京市或上海市的毕业生:

• 要先将进京接收函或进沪接收函jpg文件电子版(文件名为姓名姓名放在最前面+研究所或院系名称+进京接收

函或进沪接收函)发邮件给研究所、院系就业工作负责老师，然后再提交派遣数据(没有拿到进京或进沪接收函

的不要提交派遣数据，北京市教委要现场审核接收函，没有接收函却提交派遣数据的将无法办理报到证) 

• 生源地为北京市的办理二分,要先将北京市常住人口户口页电子版发邮件给研究所、院系就业工作负责老师,老

师上报就业指导中心后再提交派遣数据。



就业流程-报到证改派手续

非定向毕业生改派需提交申请材料

• 原就业派遣证上下两联

• 原单位解约函

• 退回原三方协议

• 新单位接收函

• 改派登记表一式两份

• 户口迁移证复印件

• 改派期限：自第一次打印报到证起一年

之内，可进行派遣/二分（就业）

• 超过一年只能二分回省（回生源地）



就业流程-报到证遗失补办

⚫ 二分、派遣未报到的，补原件

⚫ 已转正定级的，补遗失证明

申请流程：

学生向国科大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提出申请，就业指

导中心在就业平台查询毕业生信息：

A 有信息的向北京市教委提交补办遗失证明的电子数

据；并出具书面申请；学生本人持书面申请到北京市

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。（地址：北京理工大

学国防科技园1号楼）

B 就业平台内未查询到数据的,由学生本人联系北京市

档案馆查询本人派遣数据,有数据的复印盖北京市档案

馆公章,到国科大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后续手续。

报到证遗失证明



就业流程-报到证打印错误修正

报到证打印错误问题：

报到证重新打印原件适用条件：

• 单位名称出现错别字

• 报到地址错误

• 单位名称上下级录入错误

• 二分抬头错误

• 因单位原因需修改

• 结业改毕业

◆ 申请重新打印报到证程序：

• 单位名称出现错别字

由学校直接在平台提交，派遣日期不变，退回原报到证上下

联，无需其他材料。

• 报到地址错误

京外单位直接修改（同上），京外生源派遣北京单位需查验

户口接收函，派遣日期必须在户口接收函之后。

• 单位名称上下级录入错误

派京外单位的，根据三方协议辨别，确因学校录入错误造成

的，派遣日期不变，否则派遣日期应为修改当天；京外生源

派遣北京单位需查验户口接收函，派遣日期必须在户口接收

函之后。


